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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性分析方面，本基金重点考察行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国家产业政策、行业竞争格局等方面。

在确定行业生命周期方面，本基金根据行业的供求、价格、成本、盈利能力以及增长等情况的变化，并结

合人口、社会、技术等因素，对各个行业所处的景气周期阶段做出基本判断。在分析国家产业政策方面，国家

产业政策通过税收、财政补贴、信贷、环保等等措施，对优先发展的产业予以扶持，对限制发展的产业予以限

制，从而影响特定行业的发展前景。本基金管理人将深入了解国家产业政策，分析有关政策对各行业的影

响，把握各行业的变化趋势。在分析行业竞争格局方面，本基金将对行业进入壁垒情况、行业内竞争对手之

间的竞争状况、行业集中度、行业替代产品压力、行业产品定价能力、行业成本控制能力进行分析，对行业的

结构、竞争程度和发展前景等进行判断。

基金管理人应用行业评级系统，每季综合考虑各行业的定量、定性分析指标，对各行业做出评级，本基

金的行业评级分为四类，即景气增长、景气维持、景气下降和和非景气行业。

本基金所指的景气增长行业是指预期该行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超过

ＧＤＰ

增长率且会进一步提高

的行业。景气维持行业是指预期行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超过

ＧＤＰ

增长率但预期基本保持不变，景气下

降行业是指预期行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超过

ＧＤＰ

增长率，但未来将会下降的行业。非景气行业是指行

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或预期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低于

ＧＤＰ

增长率的行业。

基金管理人根据行业评级结果，进行行业配置，本基金将增配预期景气增长的行业，对预期景气维持的

行业保持中性配置，对预期景气下降及非景气行业进行减配，甚至配置比例为零。本基金的行业配置基准按

照该行业的流通市值占全市场的流通市值比例确定。对增配类的行业，配置比例可以超过其市场权重。对于

行业配置为中性的行业，配置比例与其市场权重基本保持一致。对于减配类的行业，配置比例低于其市场权

重。

（

２

）选股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和估值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已经优选出的行业中，挑选优势上

市公司进行投资。本基金认为一个行业中的优势企业是指在该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排序居前的企业。

在投资中，本基金首先根据行业配置策略，将优选出的行业中的全部股票纳入待选范围。本基金采用多

因素的评估框架，从企业成长性、竞争优势、盈利能力、基本素质等方面分行业对纳入待选范围的股票进行

综合排序，将行业内排序居前的股票列入备选股票库。本基金进一步对备选股票库中的股票进行估值，挑选

排序居前，同时价值相对低估的优势上市公司股票，形成精选股票库。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将在精选股票库基

础上，进一步审慎挑选，在深入权衡风险收益的基础上，构建具体的投资组合。

本基金管理人采用的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和估值分析如下：

１

）定量分析

本基金对行业增长、公司经营指标及各项财务数据进行定量研究和预测，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指标：

→

对于公司所处行业市场容量及未来增长的推断及预测；

→

结合对公司产品、竞争的定性分析，判断公司未来销售变化趋势、市场份额的大小、主营业务利润增

长情况及未来变化，判断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和成长性；

→

对公司未来利润率、费用控制率等方面研究，如果存在可比公司推断公司的成本控制能力、管理水平

及其他方面能力在行业是否出于优势地位；

→

对公司其他财务指标横向、纵向比较，如净资产收益率、复合增长等，判断公司的在行业中的相对位

置以及经营状况变化趋势等。

现阶段本基金主要考察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以及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的高低在

很大程度上不仅反映了企业的成长性，还反映了企业的成长质量。而净资产收益率的高低则反映了企业盈

利能力，是企业基本素质的综合反映。本基金要求的优势企业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必须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

本基金可以根据数量化分析的结果和市场实际情况，调整表征优势企业的定量指标。

２

）定性分析

本基金管理人将利用内外研究资源，对备选的上市公司进行反复研究、实地调研并持续跟踪，并重点分

析以下几个方面：

→

主营业务是否突出，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否在营业收入中占比高，公司是否

具有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管理优势、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品牌优势、网络优势等；

→

商业模式是否具有良好的扩张性：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公司通过内生增长或外生增长实现

规模扩张的可能性；

→

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运作情况，公司高管的诚信记录是否良好，公司的关联

交易是否合理、透明，是否存在侵占用上市公司资源的行为；

→

管理层素质：管理层是否具有良好的专业背景，管理层的创新意识，经营管理才能，管理层的职业履

历，公司的激励机制是否合理等；

→

战略目标和执行能力：公司是否对自己的强弱、机会与威胁有清醒的认识，是否具有清晰的战略规划

和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公司制订的业务、研发、市场等规划是否得到良好的执行等。

３

）估值分析

本基金采用绝对价值、相对价值等估值方法，对投资备选的股票进行估值分析。本基金采用估值方法包

括但不限于现金流贴现（

ＤＣＦ

）、股利贴现（

ＤＤＭ

）、市盈率（

Ｐ／Ｅ

）、市净率（

Ｐ／Ｂ

）、市销率（

Ｐ／Ｓ

）、企业价值

／

息税前

利润（

ＥＶ／ＥＢＩＴ

）、企业价值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等方法。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一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和上市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

央行票据和资产支持证券等。

本基金债券投资以久期管理为核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策略：

（

１

）利率预期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未来市场利率上升或下降的预期，主动地降低或提高债券投资组合的久期，从而减小或

增加投资组合价值受市场利率变化的影响。

（

２

）收益率曲线策略

本基金根据收益率曲线的变化，适当地选择子弹型、哑铃型或梯形的债券组合期限配置形式，获取因收

益率曲线的形变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

３

）类属配置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国债

－

金融债

－

企业债等不同债券类属品种之间同期限收益率利差的扩大和收窄的预期，

主动地增加预期利差将收窄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 降低预期利差将扩大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

例，获取不同债券类属之间利差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在同一债券类属品种内，基金根据不同债券的品质、提前偿还风险和赎回风险等因素，判断不同债券利

差水平的变化，调整不同债券的投资比例。

（

４

）单券选择策略

基金根据对单个债券的估值分析，把握个别债券短期被市场错误定价的投资机会。

（

５

）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是一种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债券衍生投资品种， 投资者既可以获得普通债券的固定收

益，也可以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投资回报。本基金在对可转换债券条款和发行债券公司基本面进行

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进行估值，并结合市场流动性，投资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

可转换债券。

（

６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提前偿付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

等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利用合理的收益率曲线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估值，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分析，并运

用久期管理、类属配置和单券选择等积极策略，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控制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的风险，获取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４

、其他品种投资策略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数量化期权定价公式对权证价值进行计算，并结合行业研究员对权证标的证券的估值分析

结果，选择具有良好流动性和较高投资价值的权证进行投资。采用的策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策略或策略组

合：

（

１

）本基金采取现金套利策略，兑现部分标的证券的投资收益，并通过购买该证券认购权证的方式，保

留未来股票上涨所带来的获利空间。

（

２

）本基金根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内在价值联系，合理配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投资比例，构建权证与标

的证券的避险组合，控制投资组合的下跌风险。同时，本基金积极发现可能存在的套利机会，构建权证与标

的证券的套利组合，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

（五）投资组合管理

１

、投资组合实施原则

（

１

）实施机制

本基金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在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框架下，审批确定基金的资产配置方案和行业配

置方案，审批重大单项投资决定等。

基金经理的职责是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在其权限范围负责所管理基金的日常投资组合管理工

作，并具体落实投资决策委员会关于该基金的投资管理的决议。

（

２

）实施原则

本基金管理人将主要依据下述因素决定基金资产配置和具体证券的买卖：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２

）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市场发展态势；

３

）投资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风险水平等。

２

、投资组合实施方法

（

１

）投资计划和项目方案的制定

基金经理根据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限制等规定性要求，结合证券市场运行特点及研究部门的推荐意

见，进行分析和判断，制定具体的投资计划和项目方案。

（

２

）重要投资方案的论证和审批

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范围内，一般投资可由基金经理自主决定，并向投资总监备案。重要投资（附

带详细的研究报告）必须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的投资审批程序和相关规定向投资总监和投资决策委员

会报告，并取得相应的批准。投资决策委员会在审批投资计划和项目方案之前必须召开投资决策听证会，由

基金经理和相关研究人员阐述投资理由和投资依据。

（

３

）投资授权和方案实施

重要投资计划和项目方案得到批准后，投资决策委员会向基金经理授权，由基金经理在授权的范围内

组织实施。

（

４

）反馈与投资计划调整

基金经理对投资计划的实施情况和执行效果进一步分析，必要时相应地调整投资组合。如果遇有重大

变化需要修改投资计划和项目方案，必须报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六）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是：业绩基准收益率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２０％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中证指数公司编制的包含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流动性好、规模最大的

３００

只

Ａ

股为

样本的成分股指数，是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中市值覆盖率高、代表性强、流动性好，同时公信力较好的股票指

数，适合作为本基金股票投资的比较基准。而上证国债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债券市场变动全貌，比较适合作

为本基金的债券投资比较基准。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或因指数编制及发布等方面的原因，如果上述业绩比较基准不适用本基金时，本

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 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业绩比较基准无需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但应经基金托管人同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应在

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七）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与混合型基金，在证券投

资基金中属于风险较高、预期收益较高的基金产品。

（八）投资禁止行为与限制

１．

组合限制

本基金在投资策略上兼顾投资原则以及开放式基金的固有特点，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基金财产的非系统

性风险，保持基金组合良好的流动性。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 本基金不得违反《基金合同》关于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和投资比例的约定；

（

２

）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３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４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

５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

６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

７

）本基金投资的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现金、债券、权证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

他证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

５％－４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

８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９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１０

）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 （指同一信用级别） 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 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

１１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

支持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

１２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资产支持证券。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

如果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

１３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

数量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１４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

（

１５

）如果法律法规对上述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

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２．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

６

）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

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８

）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

９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九）投资组合比例调整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

使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除资产

配置比例外，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比例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十）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股东权利的原则及方法

１．

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２．

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３．

有利于基金财产的安全与增值；

４．

不通过关联交易为自身、雇员、授权代理人或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牟取任何不当利益。

（十一）基金的融资、融券政策

本基金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截止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投资组合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报

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７２９

，

１３７

，

１８４．９１ ８５．２８

其中：股票

１

，

７２９

，

１３７

，

１８４．９１ ８５．２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８０

，

１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５

其中：债券

８０

，

１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５０

，

０００

，

２７５．００ ２．４７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５４

，

８５１

，

９７６．２０ ７．６４

６

其他资产

１３

，

４９３

，

１５７．８７ ０．６７

７

合计

２

，

０２７

，

６０４

，

５９３．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６

，

９０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４

Ｂ

采掘业

６３２

，

４００．００ ０．０３

Ｃ

制造业

８５６

，

９７６

，

３６８．４０ ４２．４２

Ｃ０

食品、饮料

２１８

，

０４３

，

１９４．５９ １０．７９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２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８０

，

９５６

，

１９４．００ ４．０１

Ｃ５

电子

１０３

，

２７０

，

３０４．０２ ５．１１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２２

，

３０７

，

７４０．００ １．１０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２７０

，

９８８

，

７６５．９９ １３．４１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１４０

，

９１０

，

１６９．８０ ６．９８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４３

，

４８９

，

４２２．００ ２．１５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４

，

５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３

Ｇ

信息技术业

６４６

，

８７７

，

６３４．９４ ３２．０２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６

，

５９５

，

２８９．９６ １．３２

Ｉ

金融、保险业

１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

Ｊ

房地产业

１

，

３４９．００ ０．００

Ｋ

社会服务业

４０

，

５５１

，

７２０．６１ ２．０１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９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２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

，

７２９

，

１３７

，

１８４．９１ ８５．５９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１

，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８

２ ６００５８８

用友软件

７

，

８５４

，

６００ １７４

，

２９３

，

５７４．００ ８．６３

３ ０００５９６

古井贡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２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９

４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１

５ ３０００５８

蓝色光标

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９１

，

３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２

６ ００２０７３

软控股份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７

，

２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２

７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６

，

３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２９

８ ００２１２３

荣信股份

２

，

８２８

，

９６０ ５６

，

０１３

，

４０８．００ ２．７７

９ ３０００４８

合康变频

３

，

０００

，

５６８ ５５

，

０００

，

４１１．４４ ２．７２

１０ ００２１１５

三维通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８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８０

，

１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７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８０

，

１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７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８０

，

１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７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２３９ １１

国开

３９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７

２ １１０２４９ １１

国开

４９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９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一）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二）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三）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６０５

，

０２６．２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９

，

８９１

，

１３１．１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７０５

，

４３０．０８

５

应收申购款

２

，

２９１

，

５７０．４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３

，

４９３

，

１５７．８７

（四）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五）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９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２

，

１７７

，

８９４

，

４８３．３３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１９６

，

５７５

，

９１３．６３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３４１

，

９３８

，

８５４．１１

本报告期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２

，

０３２

，

５３１

，

５４２．８５

第六节、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

募说明书。有关业绩数据经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

１

、 银河行业股票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至

２０１1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４－２４

至

２００９－

１２－３１

２４．２０％ １．６０％ ３０．３０％ １．５７％ －６．１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０－

１２－３１

２９．９４％ １．４９％ －９．１２％ １．２６％ ３９．０６％ ０．２３％

２０１１－１－１

至

２０１１－

６－３０

－１２．３５％ １．１５％ －１．６７％ ０．９９％ －１０．６８％ ０．１６％

２００９－４－２４

至

２０１１－

９－３０

３３．２７％ １．４２％ ２．３４％ １．３０％ ３０．９３％ ０．１２％

注：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生效。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第七节、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

其规定。

３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

抗力，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

抗力，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

３

）到（

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

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

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在协商一致后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报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管理人必

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

２

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八、基金份

额的申购、赎回、非交易过户与转托管”中的“（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中的相关规定。

第八节、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

及《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更新编写，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１

、“三 基金管理人”之“主要人员情况”中，公司法人由李锡奎变更为徐旭；原总经理熊科金先生因个人

原因离职，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议，暂由副总经理尤象都先生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不再披露董事、总经

理熊科金相关情况，秦荣生不再担任独立董事，新增独立董事樊纲情况介绍；“基金经理” 中陈欣因个人原

因辞职，不再担任该基金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因原总经理熊科金同志因个人原因离职，熊科金不

再是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增加副总经理陈勇先生、产品规划部总监李立生不再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２

、“四 基金托管人”文字部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

３

、“五 相关服务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代销机构增加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情况介绍。

４

、“十 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本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部分内

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

５

、更新了“十一 基金的业绩”，对基金成立以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基金业绩表现进行了披露。该部分

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６

、“二十四 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在指定报纸上披露的公

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1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1-062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上午

9

点

30

分以通讯表决方式（传真表决）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许亚楠召集，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共有

6

人参与表决。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审议通过了《公司更换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公司原董事会秘书刘仕保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经董事长许亚楠先生提名，拟聘

任吕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吕辉

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一职。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议案二：审议通过了《公司更换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吕辉先生因出任董事会秘书职务，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一职。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董事会拟聘任王小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1-063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原董事会秘书刘仕保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在此，公司及董事会对刘仕保先

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和对公司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经董事长许亚楠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吕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吕辉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

表一职。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新聘任董事会秘书个人简历及工作业绩情况， 本人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经了解上述人员亦未发生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任职

资格合法。且上述人员的提名、聘任通过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聘任程序合法有效。经了

解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能够胜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

同意：吕辉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附吕辉先生简历

吕辉先生简历：

吕辉先生，

1981

年

4

月出生，山东省青岛人，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院，本科学历

,

双学士学位，中级

会计师。

工作经历：

2006.07-2011.06

青岛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管理；

2011.06-2011.11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

经核查，吕辉先生最近五年无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上市规则受查处情况，目前未持有我公

司股票。

2010

年

11

月

26

日，吕辉先生获得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联系电话：

0755-26921699

；

13964222550

；

传 真：

0755-26910599

电子邮箱：

lvhui1981416@163.com

；

通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都市阳光名苑

1

栋

6B

。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

*ST

大通 公告编号：

2011-064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吕辉先生因出任董事会秘书职务，不再担任证券事务代表一职。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董事会聘任王小连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王小连女士简历：

王小连，女，山东省青岛人，

28

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毕业。曾先后就职于青岛森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负责行政管理及上市业务处理。最近五年无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上市

规则受查处情况，目前未持有深大通股票。

2011

年

4

月

7

日，获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深圳

A

股证券账户号：

0979814198

办公电话：

0755-26921699

传 真：

0755-26910599

移动电话：

13925202620

通信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都市阳光名苑

1

栋

6B

电子邮箱：

datongstock@163.com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004

证券简称：国农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2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12

月

5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分别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文件。会议应参会董事

8

人，实际参会董事

8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议案获得出席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核销部分坏账损失的议案》；（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详见同日公告

2011-

023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收回对茂名力拓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议案》。（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31

日在北京与茂名力拓矿产品有限公司签订 《关于成立茂名力拓投资有限公司协

议》，共同组建茂名力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茂名力拓

"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我公司认缴的出资额为

2400

万元，占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48％

。我公司于

2008

年

2

月

19

日以现金方式出资

2400

万元。

2008

年

1

月

31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茂名力拓矿产品有限公司投资组建茂名力拓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够成关联

交易，不需经过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组建茂名力拓是为了投资高岭土矿产品，以增强公司未来盈利能力，提高公司的资产盈利能力。自

2008

年至今，茂名力拓运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大股东准备走清算程序，我公司董事会决定按相关程序收回对

茂名力拓的投资。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偿还安庆乘风制药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我公司于

2005

年

12

月收购北京中农大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中农大孵化器

"

）持有的

北京国农置业有限公司

65.67%

股权，收购价为

1,887.61

万元，

2006

年

5

月

19

日支付

1,000

万元，余款

887.61

万元

未支付；我公司于

2006

年

11

月

22

日与北京中农大地科技发展公司签署了

980

万元借款协议，并于

2006

年

11

月

收到

960

万元，

2007

年

3

月收到

20

万元；我公司于

2006

年

6

月收到中农大孵化器

500

万元借款；以上借款合计

2,

367.61

万元。

北京中农大孵化器、北京中农大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中国农业大学（我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的全资子

公司。

2009

年

12

月中国农业大学将其对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60%

股权的转让给安庆乘风制药有限公司，在转让

股权的同时， 安庆乘风制药有限公司代我公司先行垫付上述

2,367.61

万元欠款。（具体情况详见

2010

年

2

月

11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我公司于

2010

年

7

月还款

350

万元，截至目前尚欠安庆乘风制药有限公司

2017.61

万元。现因安庆乘风制

药公司多次催要，我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偿还该笔欠款，本次偿还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没有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004

证券简称：国农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3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部分坏账损失的专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决定对部分无法回收的应收账款进行核销，现分别

就部分坏账损失的相关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应收客户上海创基投资发展公司的坏账核销情况报告

我公司应收上海创基投资发展公司项目转让余款

430

万元自

2002

年至今多次催要，仍未能收回。依据会

计准则有关规定，公司就此项款项每年都计提了应收账款的坏帐准备，

2006

年将余额（

172

万元）全额计提完

毕。鉴于上海创基投资发展公司在

2007

年

10

月

29

日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决定核销此

项坏账损失并保留追索权利。

二、应收客户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的坏账核销情况报告

我公司子公司北京国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置业

"

）应收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往来借款

余款

250

万元自

2005

年至今多次催要，仍未能收回。为真实反映公司资产情况，北京置业于

2007

年计提

150

万

元坏账准备，

2010

年将余额（

100

万元）全额计提完毕。鉴于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在

2008

年

2

月

13

日被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公司决定同意北京置业核销此项坏账损失并保留追索权利。

上述二项坏账损失均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故对报告期及以后年度利润无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于

12

月

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以

8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批准本

公司核销上述坏账损失

430

万元、批准北京置业核销上述坏账损失

250

万元。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

430

万元坏账损失以及其他应收款

250

万元坏账损失，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此二项坏

账准备已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本次核销对公司当期利润不会产生影响；此次核销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没有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经核查，本次坏账损失

430

万元属公司客户形成，

250

万元属控股子公司北京国农置业

有限公司与北京北大方正指纹电子公司往来借款，均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监事会对此发表意见，认为本次坏账核销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相关会计政策要求，同意公司对上述

坏账进行核销。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7

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通我司旗下部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万

通证券

"

）签署的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12

月

7

日起，

中信万通证券在其所有网点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销售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定投

"

）是指投资人通过向有关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申购日、

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指定的销售机构在投资人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扣款并于每期约定的申购日提交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影响，投资人

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一、适用基金范围

投资者可在中信万通证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下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销售业务：

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稳健混合；基金代码：

255010

）；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基金代码：

257010

）；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基金代码：

253010

）；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精选股票； 基金代码： 前端

257020

， 后端

257021

）；

国联安德盛优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优势股票； 基金代码： 前端

257030

， 后端

257031

）；

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红利股票； 基金代码： 前端

257040

， 后端

257041

）；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利债券；基金代码：

A

类

253020

，

B

类

253021

）；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基金代码：

257050

）；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双禧中证

100

指数分级； 基金代码：

162509

）；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基金代码：

253030

）；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上证商品

ETF

联接；基金代码：

257060

）；

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货币；基金代码：

A

类

253050

，

B

类

253051

）；

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优选行业股票；基金代码：

257070

）；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定投业务及在中信万通证券处的办理情况，本公司将另

行公告。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规则

1

、适用投资者范围

基金定投业务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

、办理场所

投资人可到中信万通证券基金营业网点或通过中信万通证券认可的受理方式办理定投业务申请。具

体受理网点或受理方式见中信万通证券各分支机构的公告。

3

、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在中信万通证券进行日常申购业务的受理时间相同。

4

、申请方式

（

1

）凡申请办理定投业务的投资人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

序请遵循中信万通证券的规定。

（

2

）已开立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人请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

凭证，到中信万通证券各营业网点或中信万通证券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增开交易账号（已在中信万通证

券开户者除外），并申请办理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信万通证券的规定。

5

、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投资人须遵循中信万通证券的基金定投业务规则，指定本人的人民币结算账户作为扣款账户，根据

中信万通证券规定的日期进行定期扣款。

6

、扣款金额

投资人应与中信万通证券就本基金申请开办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具体最低申购金额遵

循中信万通证券的规定，但每月最少不得低于人民币

100

元（含

100

元）。

7

、定投业务申购费率

参加定投业务适用的申购费率同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更新公告中载明的申购费率。

8

、交易确认

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T

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

购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人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T+2

工作

日。

9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

1

）投资人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

售网点或通过中信万通证券认可的受理方式申请办理业务变更， 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信万通证券的规

定。

（

2

）投资人终止本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中信万通证券申请办理业务终止，具

体办理程序遵循中信万通证券的有关规定。

（

3

）本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中信万通证券的具体规定。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21-38784766

，

400-7000-365

（免长途话费）；

网站：

www.gtja-allianz.com

，

www.vip-funds.com

；

2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6577

；

网站：

www.zxwt.com.cn

。

四、重要提示

1

、 本公告仅就中信万通证券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等相关销售业务的事项予以

公告。今后中信万通证券若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届时将另行公告。

2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3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风险

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

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

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展直销网上交易基金转换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服务投资者，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定于

2011

年

12

月

7

日开始，对通

过本公司基金直销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基金转换业务的投资者给予转换费率优惠。 优惠结束时间另行公

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转换费用构成

每笔基金转换视为一笔赎回和一笔申购，基金转换费用相应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及转入基金的申购

补差费构成。转换费率优惠规则只针对申购补差费，赎回费无优惠。

二、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基金转换费率优惠活动适用范围包括：

1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B

级份额（基金代码：

260102

（

A

级）

/260202

（

B

级））和景顺长城稳

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基金代码：

261101

）转换转出往以下基金：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

）、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5

）。

2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B

级份额（基金代码：

260102

（

A

级）

/260202

（

B

级））转换转出往景

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基金代码：

261001

）。

3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大中华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未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不参与基金转换费率优惠。

4

、其他基金间转换业务的费率标准维持不变。

三、具体转换费率优惠规则

优惠期间，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基金直销网上交易系统招行卡渠道进行基金转换的，原申购补差费率

高于

0.6%

的，申购补差费率按

8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补差费率

＝

原申购补差费率

×0.8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

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补差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补差费率执行。按笔收取的申购

补差费不打折。

优惠期间，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基金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农行卡、工行卡、其它银联卡、天天盈渠道进行

基金转换的，原申购补差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补差费率按

4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补差费率

＝

原申购补差费

率

×0.4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补差费率低于或等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补差

费率执行。按笔收取的申购补差费不打折。

四、重要提示

1

、上述基金原转换费标准详见上述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

、此次公告优惠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3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转换业务办理时间、转换业务规则、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等

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亦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

invescogreatwall.com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查询。

4

、转换后，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即转入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基金份额被注

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当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

业务规则等文件，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准确填写，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

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七日


